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上 易 字 第 130號    02

        上  訴  人 　 李 育 瑄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葉 維 恭  04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　 陳 柏 源  05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7年 11月 12  06

        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07年 度 訴 字 第 3721號 判 決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 07

        於 108年 3月 26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第 二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連 帶 負 擔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2

        一 、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被 上 訴 人 與 上 訴 人 李 育 瑄 （ 下 逕 稱 其 名 ） 於  13

            民 國 100年 4月 29日 結 婚 ， 於 107年 5月 28日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。 詎  14

            李 育 瑄 在 婚 姻 關 係 存 續 期 間 ， 竟 與 被 上 訴 人 友 人 即 上 訴 人 葉  15

            維 恭 （ 下 逕 稱 其 名 ， 與 李 育 瑄 合 稱 上 訴 人 ） 於 106年 9月 27日  16

            21時 前 往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號 12樓 之 ○ ○ ○ ○ 旅 館 同 宿  17

            ， 至 翌 日 7時 始 相 擁 離 開 ； 上 訴 人 復 於 同 年 10月 10日 20時 52  18

            分 入 住 上 開 旅 館 207號 房 ， 經 被 上 訴 人 會 警 查 悉 。 上 訴 人 上  19

            開 行 為 已 逾 越 一 般 男 女 正 常 交 往 程 度 ， 侵 害 被 上 訴 人 基 於 配  20

            偶 關 係 之 身 分 法 益 且 情 節 重 大 ， 致 被 上 訴 人 受 有 精 神 上 損 害  21

            等 情 。 爰 依 民 法 第 184條 第 1項 、 第 185條 第 1項 及 第 195條 第 3  22

            項 準 用 第 1項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請 求 ： � 上 訴 人 應 連 帶 給 付 被 上  23

            訴 人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00萬 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最 後 一  24

            位 上 訴 人 之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。 � 願  25

           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原 審 判 決 上 訴 人 應 連 帶 給 付 被 上 訴  26

            人 30萬 元 ， 及 自 107年 8月 12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 27

            之 利 息 ， 並 依 職 權 宣 告 假 執 行 ； 駁 回 被 上 訴 人 其 餘 之 訴 。 上  28

            訴 人 就 其 敗 訴 部 分 不 服 提 起 上 訴 。 並 答 辯 聲 明 ： 上 訴 駁 回 。  29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則 上 訴 聲 明 ： � 原 判 決 不 利 於 上 訴 人 部 分 廢 棄 。 � 上  30

            開 廢 棄 部 分 ， 被 上 訴 人 在 第 一 審 之 訴 及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均 駁 回  31

            。 並 以 下 列 情 詞 置 辯 ：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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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李 育 瑄 部 分 ： 李 育 瑄 因 不 堪 被 上 訴 人 長 期 家 庭 暴 力 而 離 家 ，  01

            為 知 悉 未 成 年 子 女 狀 況 ， 委 請 葉 維 恭 代 為 照 顧 看 護 ， 因 葉 維  02

            恭 擔 心 李 育 瑄 情 緒 不 穩 有 輕 生 之 虞 ， 遂 至 旅 館 安 慰 李 育 瑄 ，  03

            兩 人 並 無 通 姦 行 為 ， 被 上 訴 人 無 權 請 求 李 育 瑄 賠 償 慰 撫 金 等  04

           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05

          � 葉 維 恭 部 分 ： 李 育 瑄 不 堪 家 庭 暴 力 而 離 家 後 ， 仍 遭 被 上 訴 人  06

            以 電 話 騷 擾 及 恐 嚇 ， 並 多 次 以 子 女 生 病 為 由 欺 騙 李 育 瑄 ， 李  07

            育 瑄 遂 透 過 葉 維 恭 探 聽 子 女 近 況 ， 並 尋 鄰 近 旅 店 住 宿 ， 以 便  08

            隨 時 趕 至 醫 院 ， 雖 上 訴 人 同 住 旅 館 但 未 發 生 通 姦 行 為 。 又 葉  09

            維 恭 係 因 腰 部 受 傷 ， 行 走 時 須 藉 助 李 育 瑄 攙 扶 ， 並 非 與 李 育  10

            瑄 親 密 擁 抱 。 被 上 訴 人 與 李 育 瑄 之 婚 姻 關 係 破 裂 係 肇 因 於 家  11

            庭 暴 力 行 為 ， 與 葉 維 恭 無 涉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12

        三 、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李 育 瑄 於 婚 姻 關 係 存 續 期 間 與 葉 維 恭 同 至 旅 館  13

            過 夜 ， 已 侵 害 被 上 訴 人 婚 姻 家 庭 之 配 偶 權 ， 爰 依 民 法 第 184  14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、 第 185條 第 1項 、 第 195條 第 3項 準 用 第 1項 前 段 之 規  15

            定 ， 請 求 上 訴 人 連 帶 賠 償 精 神 慰 撫 金 等 語 ， 為 上 訴 人 所 否 認  16

            ， 並 以 前 詞 置 辯 ， 茲 論 述 如 下 ：  17

          � 按 因 故 意 過 失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權 利 者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之 責 任 ； 故  18

            意 以 背 於 善 良 風 俗 之 方 法 ， 加 損 害 於 他 人 者 亦 同 ， 民 法 第 18  19

            4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身 體 、 健 康 、 名 譽 、  20

            自 由 、 信 用 、 隱 私 、 貞 操 ， 或 不 法 侵 害 其 他 人 格 法 益 而 情 節  21

            重 大 者 ， 被 害 人 雖 非 財 產 上 之 損 害 ， 亦 得 請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金  22

            額 ； 且 此 於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基 於 父 、 母 、 子 女 或 配 偶 關 係 之 身  23

            分 法 益 而 情 節 重 大 者 準 用 之 ， 民 法 第 195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  24

            項 亦 規 定 甚 明 。 又 婚 姻 係 以 夫 妻 之 共 同 生 活 為 其 目 的 ， 配 偶  25

            應 互 相 協 力 保 持 其 共 同 生 活 之 圓 滿 安 全 及 幸 福 ， 而 夫 妻 互 守  26

            誠 實 ， 係 為 確 保 其 共 同 生 活 之 圓 滿 安 全 及 幸 福 之 必 要 條 件 ，  27

            故 應 解 為 配 偶 因 婚 姻 契 約 而 互 負 誠 實 之 義 務 ， 配 偶 之 一 方 行  28

            為 不 誠 實 ， 破 壞 共 同 生 活 之 圓 滿 安 全 及 幸 福 者 ， 即 為 違 反 因  29

            婚 姻 契 約 之 義 務 而 侵 害 他 方 之 權 利 （ 最 高 法 院 55年 台 上 字 第  30

            2053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準 此 ， 侵 害 配 偶 權 之 行 為 ， 並 不 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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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配 偶 之 一 方 與 他 人 通 姦 為 限 ， 倘 夫 妻 任 一 方 與 他 人 間 存 有 逾  01

            越 結 交 � 通 朋 友 等 一 般 社 交 行 為 之 不 正 常 往 來 關 係 ， 且 其 行  02

            為 已 逾 社 會 一 般 通 念 所 能 容 忍 之 範 圍 ， 並 破 壞 婚 姻 共 同 生 活  03

            之 圓 滿 安 全 及 幸 福 之 程 度 ， 即 足 當 之 。 又 按 證 明 應 證 事 實 之  04

            證 據 資 料 ， 並 不 以 可 直 接 單 獨 證 明 之 直 接 證 據 為 限 。 凡 先 綜  05

            合 其 他 情 狀 ， 證 明 某 事 實 ， 再 由 某 事 實 為 推 理 的 證 明 應 證 事  06

            實 ， 該 證 明 某 事 實 之 間 接 證 據 ， 亦 包 括 在 內 （ 最 高 法 院 86年  07

            度 台 上 字 第 611號 、 92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499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 08

            。 另 按 當 事 人 主 張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者 ， 就 其 事 實 有 舉 證 之 責  09

            任 ； 但 法 律 別 有 規 定 ， 或 依 其 情 形 顯 失 公 平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 10

  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77條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夫 妻 間 互 負 貞 操 義 務 ， 雖  11

            夫 妻 結 婚 後 仍 各 自 擁 有 自 己 身 體 自 由 及 對 外 關 係 聯 繫 之 自 主  12

            權 ， 對 於 他 造 無 端 質 疑 ， 基 本 上 並 無 資 訊 開 示 及 自 證 清 白 義  13

            務 ， 但 若 配 偶 之 一 造 對 他 造 刻 意 隱 瞞 或 給 予 錯 誤 資 訊 ， 而 與  14

            異 性 友 人 前 往 在 社 會 常 情 上 ， 易 被 質 疑 有 道 德 上 不 貞 行 為 發  15

            生 之 危 險 領 域 者 ， 例 如 單 獨 前 往 旅 館 休 憩 等 ， 若 要 求 他 造 配  16

            偶 在 此 情 形 仍 應 對 該 造 配 偶 有 何 等 侵 害 配 偶 權 之 行 為 ， 負 完  17

            全 之 舉 證 責 任 ， 衡 情 顯 失 公 平 ， 應 認 該 引 致 道 德 風 險 疑 慮 提  18

            昇 之 一 造 ， 因 其 距 離 證 據 較 接 近 ， 負 有 較 高 事 案 解 明 義 務 ，  19

            若 未 積 極 配 合 以 釐 清 事 實 ， 本 院 自 得 審 酌 相 關 事 證 ， 對 其 為  20

            不 利 之 認 定 。  21

          �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上 訴 人 逾 越 一 般 男 女 交 往 分 際 ， 先 後 於 106年 9  22

            月 27日 21時 及 同 年 10月 10日 20時 52分 入 住 ○ ○ ○ ○ 旅 館 乙 情  23

            ， 業 據 提 出 上 開 旅 館 翻 拍 相 片 及 監 視 錄 影 檔 案 （ 見 原 審 調 字  24

            卷 7至 10頁 ） 為 證 。 上 訴 人 固 不 否 認 於 上 開 時 間 入 住 旅 館 休  25

            憩 乙 情 （ 見 原 審 卷 112頁 、 本 院 卷 第 58至 59頁 ） ， 惟 辯 稱 並  26

            未 為 逾 越 一 般 男 女 交 往 分 際 之 行 為 云 云 。 經 查 ， 李 育 瑄 與 被  2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於 100年 4月 29日 結 婚 ， 於 107年 5月 28日 與 被 上 訴 人 協  28

            議 離 婚 等 情 ， 有 戶 籍 謄 本 及 離 婚 協 議 書 可 參 （ 見 原 審 調 字 卷  29

            6、 40至 41頁 ） ， 上 訴 人 於 上 開 時 間 同 赴 旅 館 休 憩 ， 李 育 瑄  30

            與 被 上 訴 人 間 尚 有 婚 姻 關 係 乙 節 ， 復 為 葉 維 恭 所 明 知 （ 見 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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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院 卷 59頁 ） ， 上 訴 人 本 應 知 所 分 際 ， 避 免 孤 男 寡 女 共 處 密 室  01

            ， 以 免 引 人 非 議 ； 倘 葉 維 恭 因 事 須 與 李 育 瑄 討 論 ， 亦 有 如 便  02

            利 商 店 、 咖 啡 廳 或 餐 廳 等 公 眾 休 憩 場 所 可 供 選 擇 ， 惟 上 訴 人  03

            二 人 均 捨 此 未 由 ， 反 前 往 私 密 性 甚 高 之 旅 館 ， 共 同 進 入 道 德  04

            危 險 領 域 ， 並 對 被 上 訴 人 刻 意 隱 瞞 ， 縱 未 同 � 共 眠 ， 亦 已 逾  05

            一 般 已 婚 男 女 社 交 分 際 ， 足 以 破 壞 被 上 訴 人 婚 姻 之 圓 滿 幸 福  06

            ， 且 情 節 堪 認 重 大 ， 造 成 被 上 訴 人 之 精 神 痛 苦 ， 自 應 對 被 上  07

            訴 人 負 精 神 上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 08

          � 復 按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配 偶 關 係 之 身 分 法 益 ， 情 節 重 大 ， 被 害 人  09

            受 有 非 財 產 上 損 害 ， 請 求 加 害 人 賠 償 相 當 金 額 之 慰 撫 金 時 ，  10

            法 院 對 於 慰 撫 金 之 量 定 ， 應 斟 酌 實 際 加 害 情 形 、 所 造 成 之 影  11

            響 、 被 害 人 痛 苦 之 程 度 、 兩 造 之 身 分 地 位 、 經 濟 情 形 及 其 他  12

            各 種 狀 況 ， 以 核 定 相 當 之 數 額 。 查 被 上 訴 人 高 職 畢 業 ， 從 事  13

            命 理 及 企 管 顧 問 工 作 ， 年 營 業 額 約 100萬 餘 元 ， 名 下 不 動 產  14

            及 投 資 約 2,300餘 萬 元 ， 為 重 度 視 障 人 士 ， 每 月 需 支 付 房 貸  15

            利 息 3萬 5,000元 ， 目 前 須 扶 養 2名 未 成 年 子 女 （ 其 中 幼 稚 園  16

            中 班 女 兒 因 弱 視 而 需 長 期 治 療 ） 及 父 母 ， 有 民 事 陳 報 狀 、 中  17

            華 民 國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為 憑 （ 見 原 審 卷 121、 123、 125頁 ） ；  18

            李 育 瑄 為 大 學 畢 業 ， 目 前 無 業 ， 名 下 不 動 產 及 投 資 約 770餘  19

            萬 元 ； 葉 維 恭 為 高 職 畢 業 ， 從 事 印 刷 工 作 ， 月 入 約 3萬 元 ，  20

            名 下 不 動 產 及 投 資 約 460餘 萬 元 等 情 ， 業 據 兩 造 陳 明 在 卷 （  21

            見 原 審 卷 112頁 ） ， 並 有 原 審 依 職 權 調 取 兩 造 之 稅 務 電 子 閘  22

            門 財 產 所 得 調 件 明 細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原 審 卷 23至 81頁 ） 。 本 院  23

            審 酌 被 上 訴 人 與 李 育 瑄 結 婚 7年 餘 ， 葉 維 恭 明 知 李 育 瑄 仍 在  24

            婚 姻 關 係 存 續 期 間 ， 卻 逾 越 一 般 男 女 社 交 分 際 ， 兩 人 前 往 旅  25

            館 同 宿 ， 致 被 上 訴 人 與 李 育 瑄 離 婚 ， 且 須 扶 養 2名 未 成 年 子  26

            女 ， 精 神 受 有 相 當 痛 苦 及 兩 造 之 身 分 、 地 位 、 經 濟 能 力 等 一  27

            切 情 狀 ， 認 被 上 訴 人 所 請 求 精 神 慰 撫 金 以 30萬 元 為 適 當 。  28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上 訴 人 依 民 法 第 184條 第 1項 、 第 185條 第 1項 、  29

            第 195條 第 3項 準 用 第 1項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請 求 上 訴 人 應 連 帶 給  30

            付 精 神 慰 撫 金 30萬 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最 後 一 位 上 訴 人  31

４



            即 李 育 瑄 之 翌 日 即 107年 8月 12日 （ 見 原 審 調 字 卷 15頁 ） 起 至  01

           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原  02

            審 就 上 開 應 准 許 部 分 ，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核 無 違 誤 ， 上  03

            訴 意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改 判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 04

            應 予 駁 回 。  05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證 據 ， 經  06

            本 院 審 酌 後 ， 認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爰 不 逐 一 詳 予 論  07

            駁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08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條 第 1項  09

            、 第 85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4      月      9    日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四 庭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傅 中 樂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魏 于 傑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玉 珮  15

       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6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9     日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敬 傑  19

５


